
侵占露台

●业主私自占有露台当阳台
●法院判决限期内恢复原状

根据竣工图纸，某小区A栋 402号房

和B栋401号房相连之处有一个露台。其

中，B栋 401房的阳台连着这个露台，A栋

402房的某房间墙体与露台相连。图纸上

标明，这两套房子原本都没有门能直接连

通到这一露台。

2004 年 ，唐 某 买 下 了 B 栋 401 号

房。当时，小区开发商和唐某签了一份

协议，协议里说这个露台可以暂时给唐

某免费使用，但唐某实际上并没有使用

这个露台。

过了些年，开发商在露台上加装了

顶棚和防盗网，还把 A 栋 402 房那面挨

着露台的墙体拆掉一部分，改造成了一

扇门。

到了2023年，余某通过竞买取得了A
栋 402号房的产权。之后，余某就把这个

露台当作自己家的阳台来使用了。余某

搬进去后，唐某认为余某占用了露台，影

响了自己家的采光、通风，还侵犯了隐私，

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某将露台恢

复原状。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结果：本案中，案涉露台既不属于唐

某房屋的专有部分，也不属于余某房屋

的专有部分，应为小区业主共有部分。

余某从开发商处受让房屋时，露台已被

利用，虽然是开发商对露台加装了顶棚、

防盗网并改建一扇门，但是余某受让房

屋时对此是清楚知悉的，并在受让房屋

后实际占有使用露台至诉讼时，其作为

实际占用人应当承担将露台恢复原状的

责任。

天河法院一审判决：余某自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案涉两套房

屋之间的公共露台恢复原状。

余某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业主对小区专

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

管理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一般来说，建筑

区划内的道路，除城镇公共道路外属于业

主共有。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除城镇公共

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绿地外属于业

主共有。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

有。业主共有部分由业主共有和共同管

理，因此，各业主应按照规划用途共同使

用业主共有部分，不得擅自改建或者独

自占用，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和

赔偿损失等。

日常生活中，行车、停车难免偶有摩擦，若因一时之气便采取过激行为“报复”，
代价可能远超想象。近日，几起因行车、挪车纠纷引发的故意毁坏财物案，有的人因
一时意气，为泄私愤，深夜划伤他人车辆；有的本可以冷静沟通解决问题，却故意撞
击他人车辆进行报复，最终让自己身陷囹圄，为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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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愤划车 ●因行车纠纷划车泄愤
●法院判其拘役四个月

2025年的一天晚上，张某骑着电动自

行车到一个停车场入口时，差点就和高某

某驾驶着的小轿车撞上，两个人当时就吵

了起来。

但纠纷 并 未 就 此 平 息 ，吵 完 架 后

的张某心里还是憋着一股火。于是，

心 怀 怨 愤 的 张 某 在 第 二 天 凌 晨 1 点

多 ，他 专 门 跑 到 停 车 场 ，找 到 高 某 某

停 放 在 车 位 上 的 轿 车 ，趁 四 下 无 人 ，

就用钥匙把车子四周的车漆大面积刮

花了。后来经过鉴定，车辆损失价值

高达 9000 元。

车主高某某在发现自己的爱车被划

伤之后马上报了警。过了两个星期，张某

便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的家属代为

赔偿高某某经济损失，并取得了高某某的

谅解。

2023 年 11月下旬的一个凌晨，被告人黄

某把自己的小轿车停在一个路口的斜坡上。

后来，被害人邓某开车到这里时，觉得黄某的

车把路口给堵住了，导致他没办法开进村里。

于是，邓某随即拨打了电话，想让车主黄某过

来挪车。

接到通知的黄某后赶到现场，两人说着说

着就发生口角，吵了起来。黄某一时气不过，

为了发泄怒火，竟然直接开着自己的车，连续

三次撞击邓某的车，把邓某的车给撞坏了。

经价格认定，邓某的车辆损失价格为

53914元。案发后，被告人黄某主动到派出所

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地点：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

结果：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

故意毁灭或者损坏他人或公共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造成

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即已

达到“数额较大”的立案追诉标准。

本案中，张某因日常纠纷心生不满，

为图泄愤，故意将他人车辆刮花并

造成损失高达9000元，其行为已符

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

值得注意的是，赔偿损失并取

得谅解，是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

罚的情节，法院在判决中充分考虑

了这一悔罪表现，并基于其认罪认

罚态度及缓刑适用条件，依法作出

了缓刑判决，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但这并不能抹去张某行为

已构成犯罪的事实，任何以非法手

段发泄个人情绪、侵害他人财产权

益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审视与

制裁。

海珠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

人张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拘

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该判决已

生效。

法官说法：法官提醒，在日常

行车、停车过程中，车辆发生剐蹭

在所难免。发生纠纷应理性沟通

并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合法

途径解决，切勿一时放任情绪导

致行为失控，将小事升级为故意

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

行为。为逞一时之快故意毁坏他

人财物，不仅要承担经济赔偿责

任，更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恶意撞车 ●一时泄愤故意撞击他人车辆
●男子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获刑

地点：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无视国家法律，故意毁坏他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告人黄某在

案发后自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予以从

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黄某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法官说法：冲动是魔鬼，法律红线不可逾越。在此警醒广大市

民朋友，如果与他人发生争执时，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三思而后行，

选择合法、理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切勿让一时的情绪宣泄给自己

带来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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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车撞车一时爽 拘留判刑代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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